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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对江苏永凯化学有限公司5100吨/年
固体废弃物焚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江苏永凯化学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3]你公司委托江苏方正环保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编制报批的《江苏永凯化学有限公司5100吨/年固体废弃物焚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一、本项目审批前我局已在网站（http://xxgk.guannan.gov.cn/）将项目内容进行了公示，公众未提出反对意见及听证请求。根据环评结论、专家技术咨询意见及灌南县环境科学学会技术评估意见，在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在拟建地点建设可行。
二、《报告书》内容较全面，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你公司须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并须着重落实以下各项工作要求：
(一)必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和《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HJ/T176-2005）及其修改方案、《进一步规范我省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行业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苏环规〔2014〕6号）相关规范和文件要求，建设焚烧处置等设施。
(二)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一水多用、分质处理”原则设计建设厂区给排水系统，严禁生产废水、冲洗废水混入清下水管网。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废气吸收废水、地面冲洗废水和员工生活废水等，经收集后利用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预处理，需通过明管接入连云港中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三)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废气防治措施，确保各类废气达标排放。新增排气筒2座，排气筒高度不得低于《报告书》所列。强化焚烧过程监控，落实危废堆场、污水处理站等无组织废气的收集处置措施。焚烧炉排放的尾气执行《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中表3限值要求，无组织废气氨、硫化氢等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VOCs参照执行天津市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
(四)选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须合理布局并采取有效的减振、隔声、消声措施。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五) 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和环保管理要求，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综合利用、处置措施，不得产生二次污染。按危险废物环保管理要求设置厂内固体废物暂存场所，对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贮存和处置。焚烧炉炉渣、飞灰、蒸发析盐废盐及废耐火材料等须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理。
(六)加强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环境管理，落实风险防范措施，防止生产过程、储运过程及污染治理设施事故发生。事故应急预案需定期演练，正常生产时事故废水池不应存放废水。
(七)主生产区地面、厂内废水预处理系统、事故废水池、消防废水池、危废暂存场须采取严格完善的防渗漏等措施，确保不对周围环境和地下水造成影响。
(八)根据报告书项目需设置3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该范围内现无居民点等环境敏感目标，今后也不得新建各类环境敏感目标。
(九)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要求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志，废气排气筒应合理设置采样口、采样监测平台。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设施在线监控的通知》（苏环办〔2012〕5号）、《关于做好江苏省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单位在线监控联网集成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13]
220号）文件的要求，建设、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并与环保部门实施联网。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十)做好厂区绿化工作，厂界外应设置足够宽度绿化隔离带，以减轻废气和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十一)收集和处置的危险废物种类不得超出《报告书》中规定的类别。
三、项目实施后，本项目主要污染物年排放总量初步核定为：
(一)水污染物：
本项目：废水量1797.6m3/a、COD0.17t/a、SS0.26t/a、氨氮0.028t/a、总磷0.0006t/a；
(二)大气污染物：
本项目：烟尘0.86t/a、SO23.8t/a、NOx14.26t/a、HCL 1.33t/a、HF0.04t/a、一氧化碳3.8t/a、二噁英类2.38×10-8t/a； 
（三）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四、加强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环境管理，以保证污染防治达到预计效果。积极改进污染物处理方法，使污染物的对外排放量降至最低。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对各类排污口进行规范化整治。
五、项目建成后需到我局申请办理环保治理设施“三同时”竣工验收手续。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
六、实施全过程环境监理。按照环保部批复的《江苏省建设项目环境监理工作方案》及相关要求，本项目须委托有相应资质、经遴选确定的环境监理单位开展工作。监理方案备案作为开工建设的前提条件，环境监理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报告备案是投入运行的前提条件，环境监理总报告备案是竣工环保验收的前提条件。
七、本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满五年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采用的工艺及拟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化须报我局重新审批。

灌南县环境保护局                                           
                                     2017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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